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及类型的区别

产品名称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及类型的区别

公司名称 信诺国际商务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华社区新洲三街65号蜜
园A栋1504（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025358584 18025358584

产品详情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及类型的区别

 

租赁公司的一般类型

在我国，租赁公司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转让—咨询：杨生

 

 

（1）金融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一般由银行或金融企业集团出资设立，这类公司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其资金来源通常为
资本金、同业拆借、发行金融债券和租赁项目专项贷款等。

 

 

（2）产业型租赁公司

产业型租赁公司一般由大型设备制造商出资设立，其租赁业务往往是配合母公司机器设备的销售，是销
售手段的一种补充。这类租赁公司往往能够给承租人提供比较全面的技术支持、售后服务、配件供应和



设备回收等服务。如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等一系列融资租赁公司，就是对其国内外设备销售方式的创新和支持，也成为其新的利润增长来源之
一。

 

 

（3）独立的融资租赁公司

独立的融资租赁公司类似于渤海租赁，即不依托金融机构和设备制造企业而成立的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
营业务的租赁公司。

 

 

 

 

2、融资租赁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的区别

融资租赁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的区别主要是从监管体制来区分。在我国，融资租赁业务的管理分别归属
于银监会和商务部。两家主管部门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银监会主管的融资租赁公司名称中均有“金融租赁”字样，通常简称金融租赁公司。而商务部主管
的融资租赁公司名称中则不得含有“金融租赁”字样，通常称之为融资租赁试点企业。

 

 

（2）适用法规不同。银监会主管的金融租赁公司主要适用法规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
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而商务部主管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主要
适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

 

 

（3）业务范围和融资方式不同。根据《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八条之规定，商务部主管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不得有以下行为：①吸收存款或变相存款；②向承租人
提供租赁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和其他贷款；③有价证券投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④同业拆借业务；⑤
未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同时，根据其第九条规定，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风险资产（含担保余
额）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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